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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网络平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5名被告人被判刑

抓捕贩卖“三有”野生保护动物
两男子被依法处以刑事强制措施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王擅文

本报讯 今年 2 月至 3 月期

间， 家住青浦区的徐浩天以“兔

子” 为代称， 在网上谎称能够代

为投资收益率极高的虚拟货币

“CCT”，欺骗十数名被害人进行

投资， 随后将上述资金用于网络

赌博。经查，徐浩天骗取的钱款总

计近 23 万元。 近日， 经青浦区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徐浩天被

青浦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有

期徒刑 4 年 3 个月， 并处罚金 5

万元。

3 月 13 日半夜， 青浦派出

所接到一通报警电话， 到现场后

发现， 几名被害人围着一个年轻

男子， 大声喊着： “‘兔子’， 把

钱还给我！”

这名被叫做“兔子” 的男子在

看守所里说出了实情： 94 年的他

名叫徐浩天， 玩得好的朋友们都称

他一声“兔哥”， 大专毕业后无所

事事， 2019 年初接触到一款赌博

APP， 不久便沉迷其中， 不到一年

就输进去 200 多万元。 没钱还债，

他便打起了虚拟货币的主意。

2019 年年中， 徐浩天无意接

触到一款名叫“CCT” 的虚拟货

币， 虽没钱投资， 但他把这款虚拟

货币研究了个透， 2019 年 9 月，

他在手机上以“兔子” 的名字建了

一 个 微 信 群 ， 名 称 是 “精 英

PLUS”， 之后加了 40 多个人进了

该群。 徐浩天开始有计划地“炫

富”， 一会儿说自己在上海买了一

套独立的房子， 一会儿“秀” 自己

刚办的 10 万元按摩卡等等。 到了

2019 年底， 他开始在群里说想投

资币商， 需要资金周转， 保证周息

2%， 并承诺亏损算他的。 因早已

眼馋“兔子” 的土豪生活， 群里立

刻有人响应， 并找他投资。

一开始徐浩天还假模假样地投

资了一部分钱， 不超过一周他就按

捺不住了， 将大家投资来的钱全部

放入了赌博 APP 中，并很快再次输

光。与此同时，“精英群”里的投资人

们都在等着答应了的收益， 却只等

到“兔子”一次次的拖延。最终，其中

几名相识的再也忍不住， 约定一起

到“兔子”家中去问个究竟，这才揭

破了这个谎言，报了警。

青浦检察院认为， 徐浩天诈骗

金额近 23 万元， 属于数额巨大，

已触犯 《刑法》， 涉嫌诈骗罪。

（文中均为化名）

□见习记者 翟梦丽

本报讯 琵嘴鸭、 绿翅鸭、 绿

头鸭等 55 只“三有” 野生保护动

物被抓捕后进行贩卖， 警方及时拦

截查处， 并将其放生。 近日， 上海

边防港航公安破获一起非法狩猎

案， 两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

近日， 上海边防港航公安在侦

办一起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过程

中， 了解到位于浦东新区三甲港有

一处非法捕捞水产品的“上货点”，

还发现此处有人长期运输野生动

物。 获悉该情况后， 警方随即开展

侦查， 在掌握了犯罪嫌疑人身份信

息、 作案手段等情况后， 于 12 月

2 日 17 时许， 在 S4 金沪高速庄胡

公路将犯罪嫌疑人顾某抓获， 在其

驾驶的面包车内当场查获 33 只野

鸭。 随后，民警继续开展抓捕工作，

于当晚 11 时许， 在浦东新区一养

殖场抓获交易人陈某， 并在其承包

的鱼塘内查获野鸭 22只。

经鉴定， 缴获的 55 只野鸭中

包括： 琵嘴鸭、 绿翅鸭、 绿头鸭、

玫元嘴鸭、 赤膀鸭、 针尾鸭、 红头浅

鸭、 赤颈鸭等 8个品种。 经上海野生

动植物鉴定中心鉴定,上述野鸭都属

于“三有” 野生保护动物。 （国家保

护的有重要生态、 科学、 社会价值的

陆生野生动物）

经查， 犯罪嫌疑人顾某在浦东新

区九段沙湿地保护区非法捕获野鸭销

售获利。 为掩人耳目、 逃避打击， 顾

某选择三甲港一处为“上货点”， 每

次作案时， 顾某驾船到九段沙水域接

货后， 返回“上货点” 将野鸭通过面

包车运输出去销售获利。

到案后， 两名犯罪嫌疑人均对违

法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据顾某交代，

12 月 2 日， 其在九段沙保护区 （禁

猎区 ） 非法狩猎 55 只野鸭后， 以

3300 元的价格， 将 22 只野鸭非法出

售给犯罪嫌疑人陈某， 随后准备将剩

余的 33只野鸭销售至浙江杭州。

目前， 两名嫌疑人因涉嫌非法狩

猎罪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在进一步审理中。

12 月 4 日， 警方会同林业部门、

九段沙管理署工作人员一起将野鸭放

生。

作伪证 “讲太细”暴露犯罪事实
男子因参与“套路贷”犯罪及伪证罪获刑
□法治报记者 夏天

通讯员 严丹池

近日， 一名男子协助同伙实施

“套路贷” 诈骗后， 罪行尚未败露，

又按照同伙要求为其作伪证， 意图

使“套路贷” 犯罪人脱罪。 不料，

却捅出自己参与“套路贷” 诈骗的

犯罪行为。 对此， 杨浦区人民法院

作出一审公开宣判： 被告人沈某犯

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 2年， 并处

罚金 1万元； 犯伪证罪， 判处有期

徒刑 6 个月，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2

年 3个月， 并处罚金 1万元。

协助同伙实施“套路

贷”诈骗

2016 年 12 月， 被害人小靳

（化名） 经被告人沈某介绍认识从

事“放贷” 生意的李某锋 （已被判

刑）， 并由沈某陪同至本市宝山区

某茶室向李某锋借款 3万元。 李某

锋诱使小靳签下 19 万元的虚高

“借条”， 并要求小靳用其名下和家

人共有产权的位于本市杨浦区的房

产与其网签“锁房”， 在这笔“借

款” 中小靳实际得款约 3万元。

2017 年 1 月 9 日， 被告人沈

某陪同被害人小靳再次向李某锋借

款， 李某锋诱使小靳签下金额 45

万元、 借期一个月的虚高“借条”

后， 由沈某等人带着小靳先在中国

农业银行 （下称 “农行”） A 支行

转账 45 万元至小靳的农行卡上，

随后在该行取现 20 万元， 接着驾

车至农行 B 支行取现 15 万元， 后

又至农行 C支行在 ATM 机上取现

2 万元， 当日收回现金 37 万元；

次日将小靳卡内剩余的 8万元转至

其同伙尹某珠的农行卡内， 再由尹

某珠以取现、 转账的方式交还李某

锋。 至此， 李某锋完成虚假资金走

账流水， 收回全部 45 万元， 另以

现金方式“借” 给小靳 5万元。

2017 年 3 月 13 日， 李某锋凭

借上述“借条” “银行流水” 至法

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小靳归还 45

万元本金及相关利息， 并对小靳名

下房产申请诉讼保全。 同年 4 月

13 日， 经法院调解， 小靳“同意”

归还李某锋 45万元。

2019 年 1 月 18 日， 李某锋因

涉嫌其他“套路贷” 诈骗案件被取

保候审后， 指使被告人沈某让被害

人小靳按其“45 万元走账中本金

是 28万元” 的要求拍摄视频。

案发后， 据沈某陈述， “我当

时主要觉得我没有分钱， 就觉得不

是诈骗， 我现在认可与李某锋共同

诈骗的事实， 我明知道李某锋让小

靳签虚高‘借条’、走流水，我还让小

靳继续借钱。”他忏悔道，“我之前有

侥幸心理，现在愿意如实交代。 ”

自书虚假证言、 出庭

作伪证并收取“好处费”

今年 4月， 李某锋因涉嫌前述

“套路贷” 诈骗犯罪被提起公诉后，

指使其父母杨某友、 李某琼 （均另

案处理）， 要求联系该案的证人被

告人沈某按照字条内容为其作伪

证。 后沈某经杨某友、 李某琼联系

按照对方出示的字条内容自书虚假

证言， 同意出庭为李某锋作伪证，

并收取对方给付的“好处费”。 杨

某友、 李某琼将沈某自书的虚假证

言通过律师提交法院， 申请沈某出

庭作证。

6 月 4 日， 被告人沈某在其参

与“套路贷” 诈骗的身份尚未败

露， 根据杨某友、 李某琼的安排，

来法院为李某锋作证时， 陈述“套

路贷” 案件细节详实、 脱罪倾向明

显， 引起法官警觉。 经初步询问后

被民警传唤至公安机关接受调查，

经讯问， 沈某主动交代自己作了伪

证以及协助李某锋实施“套路贷”

诈骗的犯罪事实， 于次日被刑事拘

留。

到案后， 沈某后悔自述道：

“我认罪， 我犯了诈骗罪， 也按照李

某锋父母的要求作了伪证， 想为李某

锋开脱罪责， 我知道错了。”

经公诉机关指控， 被告人沈某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 伙同他人共同虚构

事实，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沈某

在刑事诉讼中， 以证人身份故意作虚

假证明，意图隐匿罪证，其行为已触犯

刑法，应当以诈骗罪、伪证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

沈某的辩护人辩称， 对沈某犯诈

骗罪的事实及证据无异议， 在此提出

一点， 沈某在李某锋的“套路贷” 中

没有获得任何利益。 关于伪证罪， 其

中不乏李某锋及家属有威逼利诱的成

分在， 希望法庭有所考量。

杨浦法院经审理， 支持了检方的

公诉意见。 法院还表示， 杨某友、 李

某琼在诉讼过程中共同以贿买等方法

指使了解案件情况的证人向司法机关

作虚假证明， 意图使犯罪人逃避法律

制裁， 其行为均已构成妨害作证罪，

依法应予惩处。

□见习记者 翟梦丽

本报讯 近日， 徐汇区人民

法院一审依法公开宣判崔某等 5

名被告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分别判处

崔某等 5名被告人有期徒刑 5 年

至 9年 6个月不等的刑罚， 并处

30万至 50万元不等的罚金。

经审理查明 ， 2014 年 12

月， 被告人崔某、 姚某某为谋取

非法利益， 共同出资设立上海贝

涛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贝涛公司）， 未经有关部门

批准， 依托“贝米钱包” 网络平

台组织人员开展“互联网金融业

务”。 贝涛公司通过发布“充值

返现” 等互联网广告、 承诺固定

收益、 签订“分红计划”、 “定

存计划” 等电子服务协议的方

式， 对外大肆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

崔某、 姚某某共同全面负责

上述非法业务的开展。 经招募，

被告人李某、 徐某、 魏某某先后进

入该公司担任高管， 共同促成上述

非法活动的实施及完成。

经司法审计， 自 2015 年 3 月

至 2018 年 7 月案发， 崔某、 姚某

某等人向 19 万余名投资人吸收资

金共计 303亿余元， 尚未兑付投资

人本金共计 41 亿余元。 上述资金

用于对外借贷、 股票投资、 兑付本

息、 公司运营等各种用途。 其间，

李某参与吸收资金共计 303 亿余

元； 徐某参与吸收资金共计 260 亿

余元； 魏某某参与吸收资金共计

215亿余元。

2018 年 7 月 13 日， 公安人员

至贝涛公司经营场所抓获姚某某、

李某。 同年 7 月 14 日， 崔某接公

安人员电话通知后， 主动至公安机

关接受调查。 同年 7 月 14 日、 7

月 16 日， 徐某、 魏某某主动至公

安机关投案。 各被告人到案后， 均

如实供述各自的基本事实。

案发后及本案审理过程中， 姚

某某、 李某配合追回投资款本金近

9 亿元。 崔某、 姚某某聘请律师，

对多个民事主体提起诉讼 20 余件，

涉及金额 20 余亿元。 目前有 5 件

案件已经判决生效， 支持的借款本

息共计 4 亿余元。 截至本案宣判

前， 姚某某、 李某、 徐某、 魏某某

累计退出的违法所得金额分别为

30 万元、 11.5 万元、 60 万元、 102

万元。

徐汇法院认为， 被告人崔某、

姚某某、 李某、 徐某、 魏某某等人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 结伙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 扰乱金融秩序， 其行为

均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且

数额巨大。 由于五名被告人参与吸

收公众存款的数额巨大， 涉及的投

资人数量庞大，造成 40亿余元的巨

额资金未能兑付， 法院结合被告人

犯罪的事实、 性质、 情节和对于社

会的危害程度， 以及被告人的认罪

悔罪态度等， 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据悉， 案件判决生效后， 徐汇

法院将立即启动相关财产的执行程

序。

“精英”炫富 忽悠投资虚拟货币
投资款被赌光 男子因诈骗获刑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陈岚

本报讯 一对好友酒后相约

“比划一下”， 说好点到即止， 不料

过程中矛盾升级， 曾某掏出菜刀和

平底锅， 将朋友小周砍进医院。 日

前， 虹口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故意

伤害罪对曾某提起了公诉。

7 月 22 日晚， 曾某、 小周和

几位朋友相约喝酒。 19 点左右，

酒会散场， 朋友们陆续离开。 曾某

被小周拦下， 小周提出两人“过几

招”， 曾某同意了。

“一开始我们都是以玩的心态

打一打， 互相试试身手。” 曾某到

案后回忆， 两人在室外草坪上打闹

了约半小时， 渐渐打出了“火气”，

“小周压在我身上， 我推不开他，

右手的食指和中指都被他咬住， 他

还朝我脸上打了一拳。 我就有点失去

理智了。”

醉意和怒气的相互作用下， 曾某

挣脱小周的压制， 返回屋内取出一把

菜刀和平底锅， 朝小周身上砍去……

“（小周） 可能是被我砍晕了。”

曾某意识到闯了祸， 在小区保安报警

后， 呆在原地等待警察。 曾某随后被

赶到的民警带回派出所配合调查。

据曾某交代， 他和小周之前未曾

发生过口角， 纯粹是喝多了引发的

“恶果”。 案发后， 小周被立即送往医

院重症监护室救治。 经鉴定， 小周遭

持械外力作用， 致开放性颅骨骨折伴

硬脑膜破裂等， 已构成重伤。

虹口检察院审查后认为， 曾某故

意伤害小周身体， 致其重伤， 其行为

已经触犯 《刑法》， 应当以故意伤害

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对好友酒后“比划”弄假成真
分别进了 ICU和看守所


